
叶政秘〔2021〕26号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关于
进一步改进区政府有关会议制度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切实提高区政府议事决策效率，规范议事决策程序，经区

政府第 94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就进一步改进区政府有关会

议制度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区政府全体会议

参会人员：区长、副区长（区政府党组成员）；区政府各组

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，各乡镇街行政主要负责同志。根据需要，

邀请有关区领导和有关党群部门、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参会。

召开时间：一般每半年一次，适时召开。

主要任务：1．讨论决定区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；2．部署

区政府的重要工作。

二、区政府常务会议

参会人员：区长、副区长（区政府党组成员）；区发改委、

区财政局、区司法局主要负责同志固定列席会议，根据会议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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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其他有关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。

召开时间：原则上每月一次。

主要任务：1．传达贯彻上级的重要指示、决定；2．讨论决

定区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；3．讨论通过由区政府制定和发布

的规范性文件；4．集体学习法律法规规章等；5．讨论决定各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请示的

重要事项；讨论通过需要向上级政府请示的重大事项以及需要提

请区政府全体会议研究的重要事项；6．讨论通过提请区人大常

委会审议的议案；7．通报和讨论区政府其他重要事项。

相关要求：1．议题要在会前三天完成征求意见等前置性程

序。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必须通过合法性审查，重大决策事项必须

通过风险评估，涉企政策性议题必须通过公平竞争审查；涉及会

议审议决策事项需提前送区政府办公室和区司法局开展合理性

审查。2．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要对议题事项及其处理意见建议

进行审核把关，并提前向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。3．区政府

办公室在会前两天梳理议题方案呈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，

报区政府其他负责同志酝酿。延迟报送的议题，顺延到下一次会

议，不再临时增加。4．会议纪要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审核，区

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发。

三、区政府月度工作会议

参会人员：区长、副区长，区委督查办，区政府各组成部门

主要负责同志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或政府（办事处）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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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负责同志。根据需要，邀请有关区领导和有关党群部门、企事

业单位负责同志参会。

召开时间：每月一次，一般安排在当月末或下月初的周六上

午召开。

主要任务：1．通报当月区政府重点工作完成情况；2．工作

经验交流或分析表态；3．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总结通报当月重

点工作完成情况，安排部署下月重点工作；4．区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工作点评。

相关要求：1．区政府当月重点工作完成情况通报由区政府

办公室会同区委督查办梳理印发；项目、招商及其他需要单独通

报的重要事项分别由区发改委、区投创中心等部门整理印发。

2．单位发言时间不超过 8分钟，区政府各分管负责同志讲话时

间一般不超过 15分钟。

四、区长办公会议（周工作例会）

参会人员：区长、副区长；区政府办、区委督查办、区发改

委、区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固定列席会议，根据会议内容安排其

他有关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。

召开时间：每周一次，一般安排在每周日晚上召开。

主要任务：1．传达学习上级重要会议、重要文件精神，研

究贯彻意见；2．研究、处理区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具体事项；3．研

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；4．区政府各负责同志沟通交流区政

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，研究安排阶段性重点工作任务及推进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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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相关要求：1．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要对议题事项及其处理

意见建议进行审核把关，重要议题提前向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

报。2．议题需在每周五中午前交区政府办公室汇总。区政府办

公室提前一天梳理议题方案呈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，报区

政府其他负责同志酝酿。延迟报送的议题，顺延到下一次会议，

不再临时增加。3．区政府各分管负责同志通报、安排工作应简

明扼要，突出重点，时间一般不超过 8分钟。4．若需印发会议

纪要，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审核，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发。

五、区政府专题会议

参会人员：会议由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或委托区政府分管负

责同志主持召开。根据会议内容安排有关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同

志参加会议。

召开时间：根据需要，随时召开。

主要内容：研究、协调和处理区政府工作中的专门问题。

相关要求：1．会议涉及重要事项需提前向区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汇报。2．若需印发会议纪要，经会议主持人审核后，报区

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或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签发。

六、区政府党组会议

参会人员：区政府党组成员，其他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列席。

召开时间：根据需要，适时召开。

主要内容：1．研究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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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2．研究干部人事等有关事项。

七、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

参会人员：区政府党组成员；其他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列席

会议，根据会议内容安排有关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。

召开时间：每月至少一次，适时召开。

主要内容：开展理论学习和相关研讨活动。

本意见自 2021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6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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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

部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
